
临县水利局涉企行政检查事项目录清单

序号 事项名称 事项类别 事项依据 行政检查对象
行政执法检查
时间、频次

行政执法检
查方式

1
水土保持监

督检查
行政检查

【法律】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》（2021年
修正）第四十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
门负责对水土保持情况进行监督检查。流域管理机
构再起管辖范围内可以形式国务院水行政主管部门
的监督检查职权。

生产建设项目单位：从事
可能造成水土流失的生产
建设活动（如房地产开发
、工业园区建设、矿山开
采、公路铁路建设、电力
设施建设等）的单位。

第一季度水土保
持在建项目开复
工检查 第四季
度水土保持设施
验收核查；1次

入企检查、查
阅资料、现场

查看方式

2
水资源管理
监督检查

行政检查

【法律】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》
第十二条第四款之规定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水
行政主管部门按照规定的权限，负责本行政区域内
水资源的统一管理和监督工作。

取水的工业企业

第一季度：重点
开展水资源管理
（年度用水计划
核查）第四季

度：取用水总结
核查；1次

专项检查：“
双随机、一公

开”抽查


